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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致同专字（2021）第 110A01048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 ”）接受委托对东北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东北制药公司”）2020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

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并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出具了致同审字（2021）第 110A003372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我们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收到了东北制药公司转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对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

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4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按照该问询函的要求，基于东

北制药公司对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以及我们对东北制药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已执行的审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问询函问题 1：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末存货账面余额为 13.09 亿元，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6,591.95 万元，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7,777.26 万元。请你公司：（1）详细说

明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产品类别及原因，计提金额的准确性，请年审会计师

详细说明针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准确性执行的审计程序；（2）结合本期转回或转

销存货跌价准备的产品类别、状态，转销对象是否存在关联方等说明是否存在通过转

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1、详细说明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产品类别及原因，计提金额的准确性，

请年审会计师详细说明针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准确性执行的审计程序； 

（1）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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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6,591.95 万元，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本期计提 

库存商品 6,391.00 

原材料 62.55 

在产品 1.82 

周转材料 136.58 

合  计 6,591.95 

如上表所示，公司存货跌价准备主要为库存商品形成。库存商品跌价准备计提

6,391.00 万元，主要为部分库存商品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造成。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产品及原因 

① 公司存货减值测试的具体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

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

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②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产品 

2020 年度，公司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391.00 万元，其中，主要产品系列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系列 计提金额 占计提总额比例% 

维生素系列 4,158.19 65.06 

丙炔醇系列 204.75 3.20 

磷霉素系列 254.17 3.98 

硫糖铝系列 114.19 1.79 

合  计 4,731.30 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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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产品主要为维生素类产品，原因为公司 2020

年细河搬迁工程（原料药厂区）陆续转固后折旧额大幅增加进而影响产品成本大幅升

高所致。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准确、充分。 

2、结合本期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产品类别、状态，转销对象是否存在关联

方等说明是否存在通过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2020 年度，公司库存商品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7,777.26 万元，主要为销售

转销形成。其中部分转销产品系列、金额及状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转销金额 占转回或转销总额比例 状态 

维生素系列 4,792.30 61.62 均可正常销售 

丙炔醇系列 62.03 0.80 均可正常销售 

磷霉素系列 616.73 7.93 均可正常销售 

硫糖铝系列 64.17 0.83 均可正常销售 

合计 5,535.23 71.17  

2020 年度，公司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转销为对外销售形成，主要销售对象为国

内外药企及食品企业等，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公司本期转回存货跌价准备的库存商品均未过效期，状态完好，可正

常销售；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产品市场销售情况良好，且该类商品的销售客户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通过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

题 1、2 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及评价与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并测试关键控制执

行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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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阅公司的财务核算流程，就原材料采购、入库、加工生产、产成品入库、对

外销售整个业务流程与财务部门、采购部门、生产部门、仓管部门等进行了沟通、了

解，评价、分析成本核算政策及流程的合理性等； 

3、取得公司存货的年末库龄清单并进行复核，结合对公司的存货监盘程序，检查

存货的数量、状况、效期等； 

4、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后已销售的部分存货，进行抽样，将样本的实际售价与预计

售价进行比较，分析预计售价的合理性； 

5、获取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检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并执行重新

计算程序； 

6、获得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依据的资料、假设及计提方法，判断是否有确凿证据

为基础计算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检查其合理性等。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上述回复计提跌价准备的相关信息，与我们在执行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 

公司对于上述回复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相关信息，与我们在执行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转销

对象不存在关联方，亦不存在通过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形。 

问询函问题 3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20.19 亿元，坏账准备余额为 3.04 亿

元。请你公司：（1）结合不同组合客户账期的区别、应收账款资产负债表日后回收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说明你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年审

会计师进行核查发表明确意见；（2）你公司应收医药流通及其他客户组合中账龄在 3

至 4 年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1,813.19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567.96 万元，计提比例为

31.32%。请你公司结合该部分应收账款具体情况说明坏账计提比例明显低于去年相同

账龄的计提比例 77.55%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详细说明就该组合应收账款执

行的审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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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回复 

1、结合不同组合客户账期的区别、应收账款资产负债表日后回收情况、同行业上

市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说明你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

查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对不同客户应收账款划分为三类，分别是应收海外企业客

户、应收国内医疗机构、应收医药流通及其他客户，三类客户的账期情况和期后回款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 4月 23日 

回款情况 
客户账期情况 

应收海外企业客户 17,325.38 14,265.85 一般为到货 90天回款 

应收国内医疗机构 103,806.17 35,330.38 一般为到货 90-540天回款 

应收医药流通及其他客户 76,503.25 44,456.98 一般为到货 30-120天回款 

合计  197,634.80 94,053.21  

续  

单位：万元 

账 龄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截至 4月 23日回款情况  

 1年以内           157,566.90             88,390.53  

 1至 2 年             11,976.19               4,906.17  

 2至 3 年               3,512.21                 663.42  

 3至 4 年               2,739.76                     6.76  

 4至 5 年                 756.98                   22.63  

 5年以上             21,082.76                   63.69  

 小 计           197,634.80             94,053.21  

2020 年度，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对比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单位 
综合比

例% 

1年以

内% 

1至 2

年% 

2至 3

年% 

3至 4

年% 

4至 5

年% 

5年以

上% 

000566.SZ 海南海药 8.05 3.00 6.00 15.00 30.00 60.00 100.00 

002019.SZ 亿帆医药 8.60 5.00 15.00 50.00 100.00 — — 

600664.SH 哈药股份 8.05 — — — — — — 

600789.SH 鲁抗医药 7.06 3.00 35.00 75.00 100.00 — — 

  平均值 7.94 3.67 18.67 46.67 76.67 6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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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97.SZ 东北制药 13.23 0.75 8.39 34.16 36.67 88.49 100.00 

其中： 应收海外企业客户 6.28 1.07 22.55 64.19 66.28 95.46 100.00 

  应收国内医疗机构 3.76 0.53 5.97 28.27 43.26 77.25 100.00 

  
应收医药流通及其

他客户 
27.64 1.01 20.22 51.35 31.32 88.96 100.00 

说明：上表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公告年度报告。 

如上表所示，上述同行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应收账款分类口径不同，故本次未

按客户分类进行对比，采用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综合比例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

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综合比例 13.23%明显高于同行业平均值，坏账计提较为谨

慎。 

公司 4 年以内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均低于同行业平均值，主要原因为： 

（1）公司客户群体主要为知名制药企业、动物保健品公司及其生产单位、食品添

加剂及食品饮料企业、工业企业、国内医疗机构、省内各大医药商业公司、全国百强

连锁及区域龙头连锁销售公司、海外公司等，合作时间较长。对合作时间较长或大型

客户，公司一般会给予 3 至 18 个月以内的信用期。对合作时间较短或中小客户，一般

要求其预付全款或部分款项。 

（2）公司近年来完善了管理制度，加强了业务过程管理及风控措施，同时制定了

一系列福利及奖惩政策，大大提高了销售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及风险防范意识，进而提

高了应收账款的回款效率。此外，国外客户在签订合同之前会根据合同情况向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申请授信额度限额，参考中信保批复情况确

定合同金额和账期，账期一般为 90 天，超出账期应收款将确定为逾期风险债权，并在

中信保批复的授信限额内申请理赔。故根据预期信用损失率的计算方法，4 年以内应收

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低。 

虽然公司 4 年以内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同行业平均值，但 4 年以上的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高于同行业平均值，公司结合自身的销售模式、客户特点、

客户的信用周期及历史实际发生的坏账情况等，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式，按照相当于

整个存续期内预期损失的金额计量应收账款的损失准备比例较低。 

综上所述，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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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公司应收医药流通及其他客户组合中账龄在 3 至 4 年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1,813.19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567.96 万元，计提比例为 31.32%。请你公司结合该部分

应收账款具体情况说明坏账计提比例明显低于去年相同账龄的计提比例 77.55%的原因

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详细说明就该组合应收账款执行的审计程序。 

2020 年度，公司应收医药流通及其他客户 3 至 4 年计提比例为 31.32%，低于去年

相同账龄的计提比例 77.55%，主要原因为： 

公司及子公司分别与辽宁 A 公司、辽宁 B 公司、辽宁 C 公司签订了细河搬迁工程

的项目总包合同，公司合并层面计算坏账时，将上述公司相关的 3 至 4 年应收账款与应

付账款予以合并考虑，考虑应付账款能否涵盖应收账款，并计提坏账准备。 

1、项目总包工程 3-4 年账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3-4 年账龄金额 

辽宁 A公司 960.77 

辽宁 B公司 115.04 

辽宁 C 公司 114.58 

合计 1,190.39 

2、项目总包工程 3-4 年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差额 
3-4 年抵消后 

应收账款余额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辽宁 A公司 960.77 1,948.55 -987.78  

辽宁 B公司 242.12 182.48 59.64 59.64 

辽宁 C 公司 114.58 6.84 107.74 107.74 

合计 1,317.48 2,137.88 -820.40 167.38 

坏账比例       78.06% 

计提坏账准备       130.66 

注：辽宁 B 公司期末余额合计 242.12 万元，其中，1 年以内 10.06 万元，3-4 年

115.04 万元，5 年以上 117.02 万元。 

如上表所示，辽宁 B 公司、辽宁 C 公司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30.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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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合并层面未将上述公司应收账款、应付账款予以抵消。合并层面，公司的

应收账款原值不变，而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故对应的预期信用损失率有所下降。剔除

上述影响因素，2020 年末，公司应收医药流通及其他客户 3 年至 4 年预期信用损失率为

75.37%，较上年相同账龄的计提比例 77.55%差异不大，比例变动正常。 

综上所述，公司应收医药流通及其他客户组合中账龄在 3 至 4 年的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计提比例为 31.32%，主要原因为同一工程项目下总分包形成的应收和应付账款综合

计算导致。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

题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及评价管理层与信用政策及应收账款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

并对控制的运行有效性进行测试； 

2、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合理性，包括确定应收账款组合的依据、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 

3、分析计算资产负债表日坏账准备金额与应收账款余额之间的预期信用损失率，

比较前期坏账准备计提数和实际发生数，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4、通过分析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龄和客户信誉情况，并根据重要性原则对应收账款

执行函证程序及检查期后回款情况，评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5、获取公司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重新

计算坏账计提金额是否准确； 

6、取得细河搬迁工程相关的施工及安装合同，对合同内容、约定付款信息、工程

验收条件等条款进行检查；对重要客户工商信息进行查询以及询问公司相关人员，以

确认其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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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于按照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复核管理层基于客户财务状况和还款计划以及

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依据，将管理层的评估与我们审计过程中

获取的证据进行验证；取得并复核预期信用损失的计算过程；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上述问题回复的相关信息，与我们在执行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

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公司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问询函问题 5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末在建工程账面余额为 7.85 亿元，其中细河搬迁工程账

面余额 5.22亿元，海兴花园市场账面余额 1.05亿元。请你公司：（1）说明在建工程细

河搬迁工程的进展情况，截至 2020 年末工程累计投入占比与工程进度差异较大的原因

及合理性，以及尚需投入资金的预计金额、预计完工时间；（2）说明在建工程海兴花

园市场的工程进展情况，其账面余额自 2012 年末至今未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

减值迹象。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在建工程减值测试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并就在建工程减

值计提金额的充分性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1、说明在建工程细河搬迁工程的进展情况，截至 2020 年末工程累计投入占比与

工程进度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尚需投入资金的预计金额、预计完工时间； 

公司细河搬迁工程形象进度已达到 96%，一般按合同约定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为

经甲方确认的已完工程量的 70%，且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 70%；工程竣工并经甲方验收

合格后支付至已完工程量的 80%，且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 80%；工程竣工结算经甲方审

定后支付至竣工结算总额的 90%，留竣工结算总额的 10%作为质保金。公司细河搬迁工

程尚未全部完成验收及竣工结算等，工程投资付款仍处于进度款阶段，故两者进度不

一致。 

截至目前，公司细河搬迁产品系列主体工程已完成，并已部分转固，个别辅助工

程在建未完工，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5.22 亿元，预计完工时间为 2023 年。结合工程结算

进度，整体工程按预算计尚需投入资金预计在 10 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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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在建工程海兴花园市场的工程进展情况，其账面余额自 2012 年末至今未

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在建工程减值测试所执

行的审计程序并就在建工程减值计提金额的充分性发表明确意见。 

海兴花园房产为政府抵顶公司的搬迁补偿资产，由于公司未取得该房产相关手续

等，不具备使用条件，故未投入使用，仍在在建工程核算。目前，沈阳市铁西区政府

正在积极办理该房产的相关手续等。 

海兴花园位于铁西区南七西路三号，经查询贝壳网、安居客、房天下等主流二手

房交易信息网站，该区域的房产近均价在 9300 元/㎡及以上，高于取得单价 7498 元/㎡，

故不存在减值迹象。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在

建工程减值测试我们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就在建工程目前的情况与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 

2、对在建工程进行实地监盘，观察在建工程的形象进度； 

3、通过主流的二手房网站（贝壳网、安居客、房天下），对海兴花园市场价格进

行查询。 

经核查，海兴花园市场项目账面余额 1.05 亿元，于 2012 年取得，地上一层面积

7,296.21 平方米、地下一层 6,726.09 平方米，取得单价 7498 元/㎡，周边房产均价 9300 元

/㎡以上，市场单价明显高于账面单价，不存在减值迹象。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上述在建工程进展情况及期末不存在减值迹象的合理性说明，与我们在

执行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问询函问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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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末新增开发支出 1.26 亿元，其中计入当期损益金额

7,418.08 万元，计提减值 1,543.17 万元。“开发支出”项下显示，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

究与开发项目期初余额 1,411.58 万元，本期新增开发支出 7,500.41 元，计提减值

1,097.55 万元；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项目期初余额 815.28 万元，本期新增开

发支出 1,707.06 元，计提减值 445.62 万元，转入当期损益 145.91 万元。请你公司：（1）

说明报告期内未发生新增开发支出的项目的进展情况，是否能够形成无形资产，期末

归集 “开发支出”项下的合规性；（2）说明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项目的具体

进展情况，是否能够形成无形资产，减值金额计提的充分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3）说明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项目本期转入损益金额大

于新增开发支出金额的原因，是否存在费用跨期结转问题，减值金额计提的充分合理

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4）请核实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

与分析”中研发投入部分的资本化金额是否属实，如否，请及时披露更正公告。 

（一）公司回复 

（2）说明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是否能够形成无

形资产，减值金额计提的充分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①说明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项目的具体进展情况，是否能够形成无形

资产； 

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项目除部分项目未获审批外，剩余项目均已报送

相关部门审评，正在审评中。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金额 计提减值 目前状态 

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注射用曲

克芦丁（0.25g） 
123.46 123.46 未获得批准 

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注射用曲

克芦丁（0.4g） 
92.07 92.07 未获得批准 

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注射用甘

草酸二铵（150mg） 
133.60 133.60 审评中 

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注射用胸

腺五肽（1mg） 
203.43 203.43 审评中 

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注射用奥

扎格雷钠（40mg） 
297.88 297.88 审评中 

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注射用奥

扎格雷钠（80mg） 
127.11 127.11 审评中 

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注射用奥
美拉唑钠（40mg） 

120.00 120.00 审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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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注射用七

叶皂苷钠（10mg） 
143.35  审评中 

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注射用更
昔洛韦（0.25g） 

171.43  审评中 

合  计 1,412.33 1,097.55 
 

上表中，冻干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注射用更昔洛韦（0.25g）项目、冻干粉

针剂系列产品研究与开发-注射用七叶皂苷钠（10mg）项目，处于与相关部门沟通反馈

阶段，本期仍有研发投入，经公司评估，形成无形资产的可能性较大。除上述项目外，

剩余未获得批准以及报送相关部门长期处于审评中，本期无研发投入的项目，均存在

无法形成无形资产的可能，故公司决定将其全额计提减值，减值金额计提充分、合理。  

（3）说明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项目本期转入损益金额大于新增开发支

出金额的原因，是否存在费用跨期结转问题，减值金额计提的充分合理性，请年审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项目本期内部开发支出增加 0.17 万元，计入

当期损益 145.91 万元。具体子项目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转入损益 期末余额 

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注射用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2.0g） 
223.76 0.17  223.93 

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注射用

头孢尼西钠（1.0g） 
83.32  83.32  

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注射用

头孢尼西钠（0.5g） 
62.59  62.59  

合  计 369.66 0.17 145.91 223.93 

2019 年度及以前，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注射用头孢尼西钠（1.0g）项

目、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注射用头孢尼西钠（0.5g）项目均符合市场需求，

处于正在研发状态，故开发支出继续本化。 

2020 年度，经市场调研，上述项目研发前景不理想，市场竞争力下降，经公司评

估预期不会产生未来收益，决定将以前年度已资本化的金额全额转入当期损益。故头

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项目本期转入损益金额大于新增开发支出金额，不存在

费用跨期结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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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项目计提减值 445.62 万元。具体组成

子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计提减值 目前状态 

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注射用头

孢哌酮钠舒巴坦钠（1.0g） 
118.15 118.15 未获得批准 

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注射用头

孢曲松钠（1.5g） 
105.48 105.48 未获得批准 

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注射用头

孢他啶（0.5g） 
86.45 86.45 审评中 

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注射用头

孢拉定（0.5g） 
75.34 75.34 审评中 

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注射用头

孢拉定（1.0g） 
60.19 60.19 审评中 

合  计 445.62 445.62  

如上表所示，除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1.0g）项目、头孢粉针剂系列产品研究及开发-注射用头孢曲松钠（1.5g）项目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2021 年 1 月 11 日收到未获得批准通知之外，其他项目虽已报审评，

由于项目长期处于审评状态，审评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经公司决定将上述项目

在 2020 年度全额计提减值，减值金额计提充分、合理。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问

题（2）、（3）我们进行以下核查： 

1、对研发项目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有效性核查，了解及测试内部控制执行的有效

性；检查研发项目的基础资料，取得立项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相关协议等证明

文件； 

2、就在研发的项目，与研发部门访谈了解项目进度、本期项目进展及期末项目状

态、市场竞争力等，获取相关证明文件，综合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3、与管理层进行沟通，获取管理层计提减值的相关证明，评估减值金额计提的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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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管理层进行沟通，获取研发项目转入当期损益的相关证明，评估研发项目转

入当期损益的充分性、合理性。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上述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执行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了

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研发项目减值准备计提充分、合理，转入当期损益的

研发项目理由充分、合理，不存在跨期结转的情形。 

问询函问题 7 

年报显示，你公司 2020 年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7.66 亿元，主要为政府机关款项、

备用金及其他，请公司说明近三年备用金及其他的主要对象、款项账龄和坏账准备计

提情况、往来基础及其证明文件、是否构成资金占用以及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

请年审会计师就减值计提金额的合理性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公司近三年备用金及其他情况 

单位：万元 

报表日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期末净额 综合坏账比例 

2020.12.31     36,416.87         33,789.87         2,627.00  92.79% 

2019.12.31     36,692.62         34,218.54         2,474.08  93.26% 

2018.12.31     38,672.83         34,478.60         4,194.23  89.15% 

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备用金及其他主要为历史年度形成，时间久远，已经计提坏账

准备。其中，前十名对象、款项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往来基础及其证明文件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账龄 

情况 
情况说明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 

上海东汉

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 

15,792.17 15,792.17 15,792.17 15,792.17 15,792.17 15,792.17 2-4年 

该款项为 2016 年形成，公

司已将其诉至法院，且已

胜诉。交易证明文件为采

购合同、审批单、发票、

银行付款凭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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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东药

克达制药

有限公司 

5,932.93 5,932.93 5,932.93 5,932.93 5,932.93 5,932.93 
10年

以上 

历史年度形成款项，该公

司已注销，无法核查往来

形成的基础及证明文件。 

湖南天成

生化科技

有限公司 

546.83 546.83 606.83 606.83 616.83 616.83 3-4年 

该款项为 2016年形成，公

司已将其诉至法院，且已

胜诉。交易证明文件为采

购合同、审批单、发票、

银行付款凭单等。 

沈阳医用

橡胶厂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10年

以上 

历史年度形成款项，该公

司已注销，已无法核查往

来形成的基础及证明文

件。 

东北第六

制药厂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10年

以上 

历史年度形成款项，该公

司已注销，已无法核查往

来形成的基础及证明文

件。 

沈阳东药

包装材料

厂 

340.42 340.42 340.42 340.42 340.42 340.42 
10年

以上 

历史年度形成款项，该公

司营业执照已被吊销，已

无法核查往来形成的基础

及证明文件。 

沈阳星港

制药有限

公司 

285.30 285.30 285.30 285.30 285.30 285.30 
10年

以上 

历史年度形成款项，该公

司营业执照已被吊销，已

无法核查往来形成的基础

及证明文件。 

沈阳抗生

素厂 
281.88 281.88 281.88 281.88 281.88 281.88 

15年

以上 

历史年度形成款项，已无

法核查往来形成的基础及

证明文件。 

毛里求斯

项目 
246.87 246.87 246.87 246.87 246.87 246.87 

15年

以上 

历史年度形成款项，已无

法核查往来形成的基础及

证明文件。 

辽宁弘泰

包装有限

公司 

223.46 223.46 223.46 223.46 223.46 223.46 
15年

以上 

历史年度形成款项，已无

法核查往来形成的基础及

证明文件。 

合计 24,449.86  24,449.86  24,509.86  24,509.86  24,519.86  24,519.86    

占比 67.14% 72.36% 66.80% 71.63% 63.40% 71.12%  
占比=合计 /应收备用金及

其他 

截止目前，以上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设计和执行了相关程序，针对上述减

值计提金额的合理性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1、了解公司与其他应收款减值计提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其内部控制的设计，

确定其是否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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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和了解应收备用金及其他形成的原因、合理性及回款的可能性； 

3、对管理层按照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进行复核，评价管理层坏账准

备计提的合理性； 

4、获取与诉讼相关的文件，了解公司与各方之间协商方案的进度、诉讼案件的进

展情况、并结合账龄期限，评估其他应收款回款的可能性； 

5、抽样检查期后回款情况，检查管理层对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披露是否充分、

适当；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应收备用金及其他减值准备计提合理、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同时，经核查，应收备用金及其他前十名对象中，沈阳东药克达制药有限公司、

沈阳医用橡胶厂、东北第六制药厂、沈阳东药包装材料厂、沈阳星港制药有限公司、

毛里求斯项目已被吊销或注销等，通过查询工商网，时间久远，就目前情况看来，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资金占用。 

除已被吊销或注销等公司外，上海东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南天成生化科技有

限公司、沈阳抗生素厂、辽宁弘泰包装有限公司仍然存续，经查询工商网，上述公司

与东北制药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资金占用。 

问询函问题 9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报告期内重大诉讼的具体情况、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合理性，

以及截至问询函回复日的进展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就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合理性发表

明确意见。 

（一）公司回复 

1、公司报告期内重大诉讼的具体情况、预计负债计提的充分合理性，以及截至问

询函回复日的进展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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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6 年 10 月 25 日抚顺县第一工业局（后改称抚顺县经济贸易局，现称抚顺县

经济和服务局）、抚顺县化肥厂与东北制药总厂签订了《经济技术联合协议书》，

1986 年 11 月 27 日又签订补充协议书。1988 年 11 月 15 日东北制药总厂与抚顺县第一工

业局、抚顺县财政局签署了《关于承包经营抚顺县化肥厂协议书》，东北制药总厂作

为承包人，抚顺县第一工业局、抚顺县财政局作为发包人，协议约定东北制药总厂承

包经营抚顺县化肥厂二十年，承包期从 198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并

约定了有关承包的原则、形式、内容、双方权利义务、收益分配与计算、违约责任等。  

2003 年 2 月，在《关于承包经营抚顺县化肥厂协议书》未到期的情况下，抚顺县

经济贸易局将抚顺县化肥厂的产权转让给亿华实业并签订了《抚顺县化肥厂产权出售

协议》。 

2004 年 2 月，亿华实业对东北制药总厂提起诉讼，要求东北制药总厂偿还承包抚

顺化肥厂期间造成的经营亏损。 

2005 年 8 月 16 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2004）辽民一合初字第 6 号民事判

决书驳回辽宁亿华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辽宁亿华实业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

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7 年 9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2005）民二终字第 218 号民事裁定书，撤

销一审判决发回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2008 年 2 月 22 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2008）辽民一初字第 1 号民事裁定

书，因其他衍生诉讼的结果将影响案件审理，裁定案件中止审理； 

2018 年 3 月，其他衍生诉讼案件均已结案，案件恢复审理。2018 年 11 月 20 日公司

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取了恢复审理的诉讼材料，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

债务本金金额 17,296.00719 万元；（2）被告向原告偿还债务本金的利息，直至被告实

际偿还本息之日止（暂计算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利息金额 10,443.91356 万元）。 

截至本回复报出日，案件仍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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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该案件的代理律师沟通，代理律师认为亿华公司的主张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亿华公司的诉讼请求，若被法院驳回，公司将不对亿华公司承担支付义务。故报告期

未计提相关预计负债。 

（2）2018 年 3 月 20 日，原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公司列为被告诉

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公司偿还工程款及逾期资金占用利息等合计 40,494,743.00

元，其中，工程款 34,956,346.00 元、逾期付款期间资金占用利息 5,038,397.00 元、律师

费 50 万元。原因为 2012 年 6 月，原告中标了公司招标的“主导产品深加工建设项目

（二期）机电安装项目”，并与公司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书。2013 年 11 月，项目竣工

并经验收合格已交付使用，原告多次催收项目进度款及结算款均未果。 

2019 年 9 月 16 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件进行了民事判决（2018）辽 01 民

初 307 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并已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 年 12 月 3 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件作出了民事裁定（2020）辽民终

51 号，撤销辽宁省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 01 民初 307 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辽宁省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截至本回复报出日，此案正在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审理中。法院正在

组织双方就案涉工程造价结算进行司法鉴定。 

经与该案件的代理律师沟通，代理律师认为：鉴于目前案件的最终结果尚需沈阳

中院依据鉴定出来涉案工程造价金额来作出相应的判决，因而公司是否需要向北安公

司支付工程款，以及具体需要支付的金额，以沈阳中院作出的发回重审一审判决为准，

我们暂无法进行实质性预测，故报告期内公司未计提相关预计负债。 

（3）2019 年 12 月 6 日，公司收到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传票，原告

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公司列为被告诉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请求公司偿还工程款及逾期资金占用利息合计 13,288,585.19 元，其中，工程款

11,631,146.65 元、逾期付款期间资金占用利息 1,657,438.54 元。原因为 2014 年 2 月，原告

中标了公司招标的“东药异地改造建设项目 1#专业厂房（脑复康）机电安装工程”，

并与公司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书。2014 年 10 月，项目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原告多次催

收项目进度款及结算款均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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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4 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民事判决（2019）辽

0191 民初 4432 号，驳回原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

同年 9 月 18 日，原告将公司诉至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年 4 月 14 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件作出了民事裁定（2021）

辽 01 民终 3315 号，撤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 0191 民初 4432 号民

事判决，本案发回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 

截至本回复报出日，本案重审暂未开庭。 

经与该案件的代理律师沟通，代理律师认为鉴于目前案件的最终结果尚需双方进

一步举证，双方都有争议且尚处审理中，没有证据表明上述诉讼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

流出，故报告期未计提相关预计负债。 

（4）2020 年 3 月 11 日，公司收到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传票，原告

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公司列为被告诉至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请求公司偿还工程款及逾期资金占用利息合计 15,783,793.48 元，其中，工程款

13,263,692.00 元、逾期付款期间资金占用利息 2,520,101.48 元。原因为 2013 年 6 月，原告

中标了公司招标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异地改造建设项目（二期）126-b、c 厂

房安装工程”，并与公司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书。2014 年 9 月，项目竣工并经验收合

格，原告多次催收项目进度款及结算款均未果。 

2020 年 9 月 14 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民事判决（2019）

辽 0191 民初 4431 号，驳回原告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不

服，同年 9 月 18 日，原告将公司诉至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年 4 月 14 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件作出了民事裁定（2021）

辽 01 民终 3316 号，撤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 0191 民初 4431 号民

事判决，本案发回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 

截至本回复报出日，本案重审暂未开庭。 

公司依据未决诉讼相关资料，对可能产生损失的未决诉讼事项进行了评估和判断，

认为：本案败诉风险较小，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因法院尚未作出一审判决，赔偿



 

20 
 

金额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上述诉讼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公司，

该案件双方有争议且尚处审理中。因此，当前不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公司对该诉

讼案件未计提预计负债。 

（5）2019 年 8 月 13 日，申请人新疆天山香紫苏香料科技有限公司将公司之子公司

沈阳东北制药装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列为被申请人诉至沈阳仲裁委员会，请求沈阳东

北制药装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赔偿损失 703,950.00 元。原因为 2017 年 12 月 15 日，申请

人与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供销合同》，合同生效后，申请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货

款 703,950.00 元。2018 年 11 月，申请人试生产时，发现设备达不到设计要求，无法使

用，申请人多次要求退货未果。 

2019 年 9 月 11 日，公司之子公司沈阳东北制药装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将新疆天山

香紫苏香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反诉人反诉至沈阳市仲裁委员会，请求被反诉人支付

设备质保金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37,713.00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16 日，案件代理律师认为，无法通过简单的预测得出审理结果，

因此该未决诉讼事项暂不满足或有事项确认预计负债的条件，因此公司未计提预计负

债，并已在 2020 年年报中对诉讼事项详情进行披露。 

2021 年 3 月 17 日，沈阳仲裁委员会对本案进行了裁决（裁决书（2019）沈仲裁字

第 19163 号），裁决结果为支持了对方请求，公司将在 2021 年度确认预计负债金额。 

（6）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收到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传票和民事起诉状，原告

江苏孝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将公司及辽宁省拍卖行列为被告诉至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

院。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返还安全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10,000,000.00 元；2、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 101,250.00 元（自 2020 年 1 月

11 日起暂计算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 4.05%计算）；3、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保函费

用。” 

2020 年 10 月 9 日，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件作出了民事判决（2020）辽

0103 民初 5055 号，判令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安全保

证金及履约保证金 10,000,000.00 元和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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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被告均不服（2020）辽 0103 民初 5055 号民事判决，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2020 年 11 月 5 日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截至本回复报出日，此案已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上述款项公司已计入相应的负债中，无需再计提预计负债。 

（二）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就未决诉讼案件，向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诉讼案件的过程情况； 

2、取得了管理层关于未决诉讼确认预计负债的说明，评估管理层对涉及预计负债

案件的判断； 

3、向涉案律师发送律师函，了解诉讼的具体情况； 

4、通过公开网站查询公司及相关交易单位的基本信息，重点穿透其法定代表人、

股权结构、以及司法案件、相关公告和判决文书等； 

5、根据相关法律文书，分析复核账务处理是否恰当，对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及公

司预计的赔偿金额进行测算和复核。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  

公司对于上述问题的回复，与我们在执行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所了

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的理由充分、合理。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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